
甘州区医疗保障局
关于转发张掖市医疗保障局转发《甘肃省医疗
保障局关于规范精神治疗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
及修订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的通知

区医保服务中心，各定点医疗机构：

现将张掖市医疗保障局转发《甘肃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精

神治疗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修订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

知》（张医保函〔2025〕89 号）转发你们，请各定点医疗机构

高度重视，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完成价格调整工作，及时维护信息

系统目录，完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价格构成、服务产出、使用

说明等，加强医疗服务收费管理。调整后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统

一自 2025 年 11 月 20 日零点起贯彻执行，并做好公示宣传解释

工作。

附件：张掖市医疗保障局转发《甘肃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

精神治疗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修订部分医疗服务价

格项目的通知》

甘州区医疗保障局

2025 年 11 月 14 日

甘州区医疗保障局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